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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（闵客运）项目描述 

一、项目概况 

    主要列示项目背景、项目立项的充分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等

方面，以便评价人员能够迅速了解项目基本情况，具体内容要求如下： 

    1、项目背景：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

广应用的指导意见》、交通运输部《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

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》的精神，根据财政部、科技部、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《关于 2016-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

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》和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交通运输

部《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，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

应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为加快本市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应用，鼓励和

支持公交企业发展的新能源公交车，加快实现公交“零排放”。 

    2、依据充分性：1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
的指导意见》；2、交通运输部《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

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》；3、财政部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《关于 2016-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

持政策的通知》；4、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《关于深入

推进本市新能源公交车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沪交科[2016]298

号）5、《上海市新能源公交车补贴操作办法（2016 年版）》 

    3、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：围绕构建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大型

城市综合交通体系，强化公交行业节能减排，分区域、分线路推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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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公交车的规模应用，逐步实现本市公交“零排放”。 

    4、项目的可行性：鼓励新能源公交车应用，由区财政合理

承担新能源公交车的运营等方面的新增成本，不增加公交企业的额外

经济负担，充分调动公交企业应用新能源车辆的积极性。 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

    主要对项目目标值做出具体阐述，尤其注意绩效目标的科学

性、合理性、量化度，具体内容要求如下： 

    1、项目的总体目标:每年新增及更新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公交

车比例，2016 年达到 50%，2017 年达到 60%，2018 年达到 70%，

2019-2020 年达到 80%以上。到 2020 年，本区新能源公交车应用比例

达到 50%以上。 

    2、项目的具体目标：1、2020 年区属公交企业新增及更新

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公交车比例达到 100%；2、到 2020 年底，本区新

能源公交车应用比例达到 70%以上；3、新能源公交车的技术性能符

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本市地方标准《公交客车通用技术要求

（DB31/T306）》比例达到 100%；4、新能源车辆车均年行驶里程达到

考核里程标准 100%；5、乘客对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满意度达到 60%。 

    3、阶段性工作目标： 

三、项目投入情况 

    1、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：2020 年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

（闵客运）预算金额为 2719.958 万元，均由区级财政预算支付。 

    2、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：按计划进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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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、资金来源情况：2020 年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（闵客运）

预算金额为 2719.958 万元，均由区级财政预算支付。 

    4、成本管理情况：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《关

于深入推进本市新能源公交车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沪交科

[2016]298 号）；《上海市新能源公交车补贴操作办法（2016 年版）》 

    5、设备配置标准情况：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

局《关于深入推进本市新能源公交车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沪交

科[2016]298 号）；《上海市新能源公交车补贴操作办法（2016 年版）》 

四、项目计划活动 

    主要列示活动内容、范围、对象、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

职责，具体内容要求如下： 

    1、项目活动内容：鼓励新能源公交车应用，由区财政合理

承担新能源公交车的运营等方面的新增成本，不增加公交企业的额外

经济负担，充分调动公交企业应用新能源车辆的积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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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实施范围和对象：2、实施范围和对象： 

（1）、项目管理制度 

为加强项目的管理，区运管所制定了以下管理制度：  

    a《关于公交专项资金使用审核流程的管理规定》(闵运管（2014）

8 号)； 

    b 集体决策制度：在与公交企业提供补贴资金申请、送交区财政

拨付资金前，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，由所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

决策。 

c 方案论证制度：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在正式实施之前，已主

动市交通委、区财政局、区经委等部门的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2）、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

    为保障项目按法定程序有效实施，区运管所建立、健全了以下各

项相关财务管理制度： 

    a 财务管理制度； 

    如：《关于公交专项补贴的财务管理制度》（闵运管（2010）12

号）； 

    b 内审四级岗位审批制度； 

    严格专项资金初审、复核、审核制度，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

续，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，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内容和文件要

求为准。 

    c 送审报查机制； 

    由企业上报车辆行驶证、营运证复印件、《公交企业节能和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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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等环保型公交车辆运营补贴申请表》、《公交企业新投放节能和新能

源等环保型公交车首次运营补贴明细表》、《公交企业既有节能和新能

源等环保型公交车运营补贴明细表》等材料，经区交通管理部门审核

后，向区财政局请款，区财政局将运营补贴资金拨付至公交企业。 

    c 日常考核制度 

    节能和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采用先足额补贴，下一轮请款时区

交通管理部门将组织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各企业新能源公交车辆的行

驶里程进行考核，未达到考核里程要求的，运营补贴按同比例扣减，

扣减资金在下一轮补贴预拨时统一扣回。 

（3）、项目实施计划：由企业上报车辆行驶证、营运证复印件、《公

交企业节能和新能源等环保型公交车辆运营补贴申请表》、《公交企业

新投放节能和新能源等环保型公交车首次运营补贴明细表》、《公交企

业既有节能和新能源等环保型公交车运营补贴明细表》等材料，经区

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后，向区财政局请款，区财政局将运营补贴资金拨

付至公交企业。 

    3、项目实施计划：1、2020 年区属公交企业新增及更新的

公交车中新能源公交车比例达到 100%；2、到 2020 年底，本区新能

源公交车应用比例达到 70%以上；3、新能源公交车的技术性能符合

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本市地方标准《公交客车通用技术要求

（DB31/T306）》比例达到 100%；4、新能源车辆车均年行驶里程达到

考核里程标准 100%；5、乘客对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满意度达到 60%。 

五、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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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深入推进本市新能源公交车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沪

交科[2016]298 号）；《关于公交专项补贴的财务管理制度》（闵运管

（2010）12 号）；《关于公交专项资金使用审核流程的管理规定》(闵

运管（2014）8 号) 

 六、项目整改情况（未评价项目可不填） 

 
 
七、风险因素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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